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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佛光會 2023 年佛光之美 

「智慧與創新~感動是最美的世界」攝影比賽 簡章 
 

一、活動宗旨：響應世界大會主題「智慧與創新」，倡導創會會長星雲大師「感

動是最美的世界」，透過鏡頭捕捉感動的瞬間，展現人間佛教的

真善美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

承辦單位：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影畫藝術委員會 

協辦單位：國際佛光會各協會、人間衛視、人間福報 

三、參賽資格：不限年齡、國籍，凡愛好攝影人士均歡迎參加。 

參賽組別： 

（一）相 機 組：傳統或數位相機拍攝之電子檔案，以 3張為限。 

（二）手 機 組：手機或平板電腦拍攝之電子檔案，以 3張為限。 

四、攝影主題：「感動是最美的世界」，並以佛光會活動或佛光人為主題。 

★拍攝時限：2021年 06月 01日至 2023年 05月 31日拍攝者為限。 

五、評選標準： 

（一）主題內容 50%：作品主題呈現及切題性。 

（二）創意美感 30%：作品構圖之表現及手法。 

（三）攝影技巧 20%：作品色彩、採光等技巧表現。 

六、獎勵辦法：凡作品入選者，將於「2023年 10月世界會員代表大會」頒發獎

金 100 ~ 200美金不等及獎狀乙張，以茲獎勵。 

七、報名步驟： 

選出最滿意的照片       登入線上報名       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
(相機/手機各 3張)        (或 www.blia.org)         (完整才能受理報名) 

 

填寫作品資料及上傳檔案       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(附件)  

    (「作品規格」請詳見第七項)     暨未侵犯著作權與肖像權切結書 

（親筆簽名後拍照/掃描上傳） 

 

確認         發出「報名成功通知函」 

提交         (報名時，請詳實填寫您的 email 信箱) 
 

★報名日期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截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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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作品規格 

(一)須為本人作品 

1.參賽者須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，且不侵犯肖像權，亦不可假冒他

人名義參賽。 

2.參賽作品為非參加其他比賽曾獲獎之作品或曾公開展出之作品，若有

第三人對得獎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除取消得獎

資格(獎位不予遞補)並追繳回獎金外，其違反著作權與肖像權等相關

法律責任，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(二)有效作品 

1.須報名截止日三年內（2021.06~2023.05）拍攝之作品，方可列入評審。 

2.每件作品皆須載明「作品理念」，且作品不得傳達虛假或誤導的印

象。 

3.每件參賽作品數位檔案之儲存規定，應註明：「作者姓名-編號.作品

名稱」（例：王小明-01.佛光寶寶），並與報名表上所填資料相符。 

4.相機組規範 

(1)凡使用傳統、數位相機拍攝之作品。 

(2)影像檔案壓縮後，JPEG 格式，大小須 5MB 以下，單張尺寸須

800 萬畫數以上（2400*3600 像素長寬，300dpi），不得插點擴

檔。 

(3)作品須為一次拍攝完成，僅可調整亮度、對比度、色彩飽和度、

銳利度、色偏修正；不得連作、抄襲、裝裱、加色、重曝、改

造、格放及合成（包括增加或減少原始影像的元素）…等方式編

修作品，否則將不列入評審範圍。 

(4)每件作品須同時繳交 RAW檔，以便查核。 

5.手機組規範 

(1)任何手機或平板，包括 iPhone、iPad、iPod touch，安卓手機及平

板電腦，Windows手機，拍攝的照片均可參賽。 

(2)允許使用移動設備上的 APP 進行基本必要影像編修，僅可調整亮

度、對比度、色彩飽和度、銳利度、色偏修正;不得抄襲、加色、

重曝、改造、格放及合成(包括增加或減少原始影像的元素)...等

方式編修作品，否則將不列入評審範圍。 

(3)禁止於電腦上做其他特效或合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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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請勿過分壓縮圖片，檔案大小須在 1000萬畫數以上。 

★參賽作品應符合上述攝影主題及作品規格要求，否則將不予受理參賽。 

九、評選方式：由主辦單位禮聘甄選委員評選參賽作品。 

十、得獎公佈：暫訂於 2023年 10月公告於活動網站，除具函通知得獎人外，並

於人間衛視及人間福報公佈得獎名單，未得獎者恕不另行通知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報名時，請將「基本資料」、「參賽作品」及「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

暨未侵犯著作權與肖像權切結書」（參見附件），同時一併上傳繳給主

辦單位。 

(二)如若基本資料填寫不完整、缺件、未符以上格式者，將不另行通知，不

符規定者均視同放棄參賽。 

(三)本會同意得獎人以複製方式保留得獎作品。 

(四)參賽者視為認同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 

(五)本簡章辦法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解釋、修正之，保留活動辦法修

改之權利。若有任何更動，皆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(六)聲明事項：得獎者同意將得獎作品之完整著作權讓與國際佛光會所有，

得獎者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同時，國際佛光會擁有在任何地點展

出，及以任何方式、轉授權第三者使用之權利，以上所述均為永續無償

使用，得獎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。 

十二、洽詢方式 

(一)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官方網站 http://www.blia.org 

(二)活動諮詢：國際佛光會「佛光之美攝影比賽」信箱，photo@blia.org 

        聯絡人：妙毓法師 886-2-27620112 (#2534) 

 

http://www.blia.org/
mailto:photo@blia.org

